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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财采〔2024〕7号

长治市财政局
关于开展 2024 年上半年政府采购营商环境

指标落实情况单位自我评价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财政局，市直各部门：

为了全面了解和评估各县区、部门 2024 年上半年政府采购营

商环境指标的落实情况，及时发现并推动问题整改，现就组织开

展单位自我评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面开展评价

各县区、部门应对照我市出台的各项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

措施，认真组织安排所属预算单位，对 2024 年上半年的所有政府

采购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自我评价，认真填写《长治市 2024 年度上

长治市财政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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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年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指标落实情况单位自我评价表》，执行情况

要有措施、有数据，问题要具体到项目。所有政府采购项目对应

的相关指标执行情况要建立工作台账。

二、认真制定整改措施

各县区、部门要将发现的问题列出清单，切实制定有效的整

改措施，并明确整改时限。整改措施应具体、可行，确保问题彻

底解决。同时，各县区、部门需明确整改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确

保整改工作见实效。

三、明确下半年工作措施

下半年工作措施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：

（一）加强政府采购内控制度建设，强化各环节工作责任落

实。

（二）完善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机制，确保信息及时、完整地

向社会公开，重点解决意向公开、合同公示不及时问题。

（三）按照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确定采购需

求和编制采购实施计划，做好风险管控工作。

（四）加强政府采购合同管理，加强履约监督，明确违约责

任，重点解决合同签订不及时、拖欠合同款项问题。

（五）健全政府采购质疑处理机制，确保质疑能够及时、公

正地得到处理，重点解决质疑答复不满意引发投诉的问题。

（六）应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告知供应商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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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，开展“政采智贷”线上融资服务。

（七）健全保证金的收取、退还管理制度，明确保证金的收

取标准和退还程序，责任分工，严格按时退还。

（八）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规定，及时

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。

（九）主管预算单位要加强对本部门及所属单位面向中小企

业预留份额工作的指导，充分执行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的政府

采购政策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县区、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自我评价和整

改工作，不走过场，确保通过自评推动本地区、本部门优化政府

采购营商环境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。自我评价和问题整改措施及

下半年工作措施报告（纸质版及电子版）请于 2024 年 7月 25 日

前报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。

附件：长治市 2024 年度上半年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指标落实

情况单位自我评价表

长治市财政局

2024 年 7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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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长治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7月 12日印发



附件

长治市2024年度上半年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指标落实情况单位自我评价表

填报单位（签章）： 填报人员及联系方式：

序号 自评事项 执行情况 问题描述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责任部门

1 采购意向公开情况

2
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情
况

3
政府采购合同公示情
况

4
违规收取质量保证金
情况

5
违规收取质量保证金
清退情况

6 依法收取保证金情况

7 依法退还保证金情况



长治市2024年度上半年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指标落实情况单位自我评价表

8
832平台预留比例填
报情况

9
832平台交易完成情
况

10
政府采购领域“信用
+承诺”落实情况

11
落实政府采购资金预
付款制度情况

12
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机
制

13
“政采智贷”在政府
采购文件告知情况

14
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
付情况

15
面向中小企业政策落
实情况



长治市2024年度上半年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指标落实情况单位自我评价表

16
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
境承诺机制情况


